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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地税公〔2014〕4号
吴国中（身份证号码：330719196811114231）：

我局经采取上门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均无法将税务文书送达
你，并且无法与你联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我局采取公告的方式向你送达《海南
省万宁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万地税一分局
通〔2014〕328号）。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省万宁市地方税务局

2014年12月3日

附件：《海南省万宁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万
地税一分局通〔2014〕328号）

海南省万宁市地方税务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附件

海南省万宁市地方税务局
第一税务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
吴国中（身份证号码：330719196811114231）：

事由：经我分局日常税收征管工作中发现，你于2011年1月6日将
持有万宁真情岛旅业有限公司45%的股权转让给常鹏先生，你至今尚
未就该宗股权交易事项向我分局报送相关涉税资料及未进行申报纳
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五十四条第三款、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通知内容：现通知你自收
到本通知后十日内携带以下涉税资料到万宁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
分局办理相关涉税事项，逾期不办理，我分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五款之规定，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
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
核定你的应纳税额，同时按照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进行处理。
一、该宗股权转让合同或协议；二、公司现有《公司章程》；三、万宁真情
岛旅业有限公司2010年度和2011年度财务报表；四、中介机构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五、银行付款证明。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
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万宁市地方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
到本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海南省万宁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2014年12月3日

万地税一分局通〔2014〕328号

万宁地税公〔2014〕3号
海南省民营振兴开发建设公司：

我局经采取上门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均无法将税务文书送
达你公司，并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因此，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我局采取
公告的方式向你公司送达《海南省万宁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
局税务事项通知书》（万地税一分局通〔2014〕327号）。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省万宁市地方税务局

2014年12月3日
附件：《海南省万宁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万地税一分局
通〔2014〕327号）

海南省万宁市地方税务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附件

海南省万宁市地方税务局
第一税务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
海南省民营振兴开发建设公司：

事由：根据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提供给我局的万宁市闲置土地
信息，你公司名下存在闲置土地1宗，该宗土地位于万城镇滨湖，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号码为万国用(1999)字第0140685号，土地面积50亩，建
设项目为经济适用房项目，用途为居住。你公司至今未向我分局报送
该宗土地相关涉税资料及未申报缴纳土地取得和保有环节相关税
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五十四条第三款、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通知内容：现通知你公司
自收到本通知后十日内携带相关纳税资料到万宁市地方税务局第一
税务分局报送相关涉税资料及办理纳税申报事项，逾期不办理，我分
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五款之规
定，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
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核定你公司应纳税额，同时按照第六十三
条第一款之规定进行处理。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
起，六十日内依法向万宁市地方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
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海南省万宁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2014年12月3日

万地税一分局通〔2014〕327号

欢迎订阅2015年度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系列报刊

详情请拨咨询热线详情请拨咨询热线：：
6681050566810505 6586588136181361 6611088266110882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局各营业窗口均可代收邮局各营业窗口均可代收
海口市城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中心收订投递海口市城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中心收订投递
地址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金盘路3030号号 邮编邮编：：570216570216

订报有礼活动
订一份《海南日报》或《南国都市报》送

格美净水机代金券500元
泰（国）好玩新概念境外旅游代金券600元
家装卫士·潮盾代金券300元
订户可凭订报发票到商家处享受以上优惠

报刊名称
海南日报
南国都市报
特区文摘
法制时报
证券导报
海岸生活

月征订价
30元
24元
6元
33元

20元

半年征订价
180元
144元
36元
198元

120元

年征订价
360元
288元
72元
396元
192元
240元

2015年报刊征订价格

为回馈广大新老读者多年来的支持为回馈广大新老读者多年来的支持，，现推出现推出《《海南日报海南日报》、》、
《《南国都市报南国都市报》》订报抽奖活动订报抽奖活动。。凭订报发票（或当日报纸）到舒倩康连

锁专卖店购买任意机型可直抵现金380
元，舒馨之泉水质处理热线：65368913 一、参与方式

订户手机编辑“订报
发票号码”移动用户发送
至“ 10657021966123 ”，
联 通 用 户 发 送 至
“1065502002764966123
”，电 信 用 户 发 送 至
“106901444062966123”
即可参与抽奖活动。于每
周四下午3点，在海南日报
南海网演播室通过电脑随
机摇号方式从订户手机号
（手机号码必须与订户信

息相符）中抽取获奖者，一
连7周每周滚动抽奖。
二、奖品及奖项（第6期）

1、一等奖（1名）奖品：价
值3500元ZDX品牌高端家
庭K歌影院音响设备1套或
价值2898元豪华版舒馨之
泉水质处理器1台；

2、二等奖（2名）奖品：
价值 1058 元的法国弗朗
西特原装进口红酒；

3、三等奖（10名）奖品：
海口银龙影院电影票2张。

三、公布抽奖名单及查询方式
由海南报业发行有限

公司客服人员联系中奖订
户，核对订报发票号码及订
户信息，于抽奖次日在《海
南日报》、《南国都市报》上
公布中奖订户手机号码。

活动解释权归海南报
业发行有限公司所有。

咨询热线：66810505

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103、104号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赵宏伟与朱婵君、张卓龙借款合同
纠纷案及郭远红与王凯民间借贷纠纷案中，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
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由我公司将对涉案
需变现的下列财产进行公开拍卖：1、位于海口市龙昆北路15-1号盛
海大厦第15层1509房（证号：HK189926号，建筑面积：130.43㎡），参
考价：68.8849万元。竞买保证金15万元。2、位于海口市世贸东路2
号世贸雅苑 K栋 3F号房产（证号：HK140598号，建筑面积：137.98
㎡），参考价：103.8989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现将拍卖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4年12月31日上午10:00时，拍卖地点：
海口市国贸路中机大厦12层西区本公司拍卖厅。2、标的展示及相关
事宜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及2014年12月29日下午16：00时止。3、
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4年12月29日下午16：00时前到账为准。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14年12月30日下午17:00时止，逾期将不予
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 ；开 户 行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海 口 分 行 ；账 号 ：
34010155260000167。4、缴款用途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
103、104号（如代缴须注明带XX缴款）。5、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
状拍卖、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68528518，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